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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公司法令
新知月刊

為使讀者輕鬆掌握最新企業

經營法令資訊，即時因應法

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

戰。藉由KPMG的導讀及觀

察資訊，提供讀者精準迅速

掌握因應環境變化所需之各

項財經法令訊息，期使企業

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

及宏觀的視野。

• 勞動事件法新制2020年1月正式上路

• 新貿易法：廠商標示不實產地最重可罰 3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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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事件法新制2020年1月
正式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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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重點 內容介紹

勞動事件法

設立勞動法庭審

理勞動事件

各級法院設置勞動法庭或專股，優先

遴選具有勞動法相關學識、經驗者擔

任勞動法庭法官，審理勞動事件。

受理各類勞動事件 因就業歧視、競業禁止、性別工作平

等的違反、職業災害、工會活動與爭

議行為及其他因勞動關係所生的侵權

行為爭議等，均納入勞動事件範圍。

強化爭議統一解

決的功能

本於同一原因事實有共同利益的勞

工，得併案請求，使紛爭一次解決。

創設勞動調解制度 勞動事件於起訴前，原則上應進行勞

動調解程序，且勞動調解與確定判決

具有同一效力。

迅速解決勞動爭議 1) 勞動調解：應於3次、3個月內終

結。

2) 勞動訴訟：以1次辯論終結為原

則，第1審應於6個月內審結。

減少勞工訴訟障礙 1) 勞工得於勞務提供地法院起訴；

且減徵或暫免徵收勞工起訴、上

訴及聲請強制執行之的裁判費、

執行費。

2) 減輕勞工舉證責任，雇主就其依

法令應備置的文書，有提出的義

務。

即時有效的權利

保全

減輕勞工聲請保全處分的釋明與提供

擔保的責任，且增訂假處分制度。例

如：於調職事件中，法院得依照勞工

聲請，命雇主為依原工作內容繼續僱

用的定暫時處分。

新設請求給付補

償金制度

例如：勞工因解雇案件而請求法院命

雇主回復原來職務，惟該項職務已因

裁併而不存在時，勞工得請求法院改

命雇主給付補償金。

工會角色提升 工會於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得對侵

害其多數會員利益的雇主，提起不作

為之訴。

「勞動事件法」與「勞資爭議法律及生活費用扶助辦

法」將於2020年1月開始施行。茲將重點摘要如下：

勞資爭議法律及生活費用扶助辦法

勞動調解程序費

用納入扶助範圍

由於勞動事件法以勞動調解為訴訟的

前置程序，因此將勞動調解程序的律

師代理酬金、勞動調解聲請費及調解

期間必要生活費用等納入扶助範圍。

工會提起之訴訟

納入扶助範圍

工會如依勞動事件法第40條第1項提

起集體訴訟，工會得申請扶助；另勞

工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4條之1第1項選

定工會向法院起訴，勞工亦得申請扶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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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本法施行後，鑑於勞工尋求法院救濟的成本降低，及保

全處分所帶來的利益提高，企業須負擔較重的訴訟義務

和舉證責任，預期勞工將更容易透過訴訟處理勞資爭

議，企業將面臨較多勞動訴訟的衝擊。因此，企業須思

考管理員工的方式，且應更注意勞動法規的遵循，包括

禁止就業歧視、勞保勞退的提撥與給付等，以防範勞資

爭議。再者，雇主應依法保管5年內的勞工相關資料，

以免往後訴訟無法舉證。在面臨出勤紀錄及加班制度的

設計、員工的調職或解僱、薪酬發放等議題時，企業更

應審慎面對制度及個案的合法性，以避免日後勞資糾紛

所帶來的鉅額損失。

此外，「勞資爭議法律及生活費用扶助辦法」的修正，

使勞工於勞動調解階段即可向主管機關申請相關法律扶

助資源，避免勞工因顧慮費用而怯於主張個人權利，因

此預期新法上路後，勞資爭議案件將有所增加，企業應

更加留意及落實勞動相關法令的遵循，尤其與勞工密切

相關的事項，如：出勤紀錄的備置、工時及加班費的計

算等，皆無法輕視或疏忽。

（作者：李婉莛律師、張容涵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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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貿易法：廠商標示不實
產地最重可罰 300 萬

有鑑於過往多有不肖廠商，違規使用不實原產地證明

書，供他國貨品使用，並將他國產品運到我國，再以臺

灣製造的名義輸往他國，不僅嚴重影響我國貨品在國外

商譽，更導致歐盟對臺灣廠商及多項產品展開調查，為

遏止不肖廠商進口貨品改標我國產地、申請或使用不實

的原產地證明書，立法院於2019年12月3日三讀通過

「貿易法部分條文修正案」，除了提高罰鍰額度，並增

列民眾檢舉產地不實的獎勵，茲彙整重點如下：

1. 明確規範出進口人不得以虛偽不實方式申請相關貿

易許可、證明文件，或使用該許可、證明文件。

2. 為防杜出進口人產地標示不實的行為，致影響我國

整體產業利益及聲譽，增訂檢舉獎勵規定。

3. 為嚇阻廠商違法輸出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至管制地

區，修法提高刑罰的罰金額度，最高為新臺幣300

萬元。

4. 為有效管理及嚇阻廠商違法輸出戰略性高科技貨品

至非管制地區，並防堵不肖廠商申請及使用不實產

證、標示不實產地，或以不正當方法擾亂貿易秩序

等違規行為，修法提高行政罰的罰鍰額度，最高為

新臺幣300萬元。

KPMG觀察

企業應如實標示商品產地標示，切勿因中美貿易戰雙方

互相加徵額外關稅之際，而為改標產地、申請或使用不

實產地證明書等不法違規行為，以避免遭受裁罰等風

險，並共同維護我國整體對外貿易利益。

（作者：林柏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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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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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月1日 1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上年度第四季(10-12月)

之進項憑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1月1日 1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1月1日 1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1月1日 1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月1日 1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月1日 1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月1日 1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月1日 1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
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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